《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为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监管，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工作部署，结合我县实际，研究起草了《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非道路移动机械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其排放的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对环境空气质量及人体健康影响显著。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落实国家及河南省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削减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推动我县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亟需划定并实施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以下简称“低排区”），对相关机械的准入、使用和排放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本《通告》旨在明确低排区范围、管控对象、具体要求和法律责任，为执法监管提供依据。

二、起草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授权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划定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的区域。

2.政策文件依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的通知》（豫环办〔2020〕30号）等文件，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编码登记、信息管理和排放监管等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为划定和管理低排区提供了政策支撑。

3.现实管理需求。结合我县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形势，特别是县城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等重点区域及各类施工工地、工矿企业、物流园区等场所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现状和管理需要，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三、主要内容
《通告》主要明确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适用范围：明确了本《通告》管控对象为装配有发动机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并列出了装载机、挖掘机、叉车等常见类型，适用范围覆盖建筑市政施工、企业厂内作业、园林作业等多个领域。

2.低排区范围。划定了三个层级的管控区域：

核心区域：县城区规划区域（以《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准，范围随规划调整动态更新）。

重点区域：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特定场所：全县范围内的施工工地、工矿企业、铁路货场和物流园区。此规定实现了对重点污染源的“点面结合”全覆盖管理。

3.管控要求。对在低排区内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

排放标准限制：禁止使用国Ⅱ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机械。

烟度限值要求：在用机械排放须满足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气烟度Ⅲ类限值。

管理登记要求：必须完成编码登记上牌、定位联网，并持有有效的尾气检测合格报告。

鼓励清洁能源：倡导使用电动、氢能等清洁能源机械。

应急豁免情形：明确应急抢险工程所用机械不受前述限制。

违法后果：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四、实施时间
本《通告》拟在履行完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后，正式发布实施。计划自发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各相关单位及机械所有者、使用者需严格遵守《通告》规定，相关部门将同步开展宣传引导和执法检查工作，确保管控要求落实到位。



